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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財務報導財務報導財務報導財務報導解釋解釋解釋解釋第第第第 4號號號號 

決定一項安排決定一項安排決定一項安排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是否包含租賃是否包含租賃是否包含租賃 

本版納入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發布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對本解釋所作之修正。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4 號「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係由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

（IFRIC）制定，並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 2004 年 12 月發布。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4 號及其隨附文件已被下列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修正： 

�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12 號「服務特許權協議」（2006 年 11 月發布） 

�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2009 年 11 月發布）* 

                                                 
*生效日為 2013 年 1 月 1 日（得提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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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段段段段  次次次次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財務報導解釋財務報導解釋財務報導解釋財務報導解釋第第第第 4號號號號 

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參照參照參照參照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3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4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5 

共識共識共識共識 6–15 

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 16–16A 

過渡過渡過渡過渡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17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號號號號「「「「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修之修之修之修正正正正  

下列隨附文件請見本版下列隨附文件請見本版下列隨附文件請見本版下列隨附文件請見本版 B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安排安排安排安排中包含租賃條款之釋例中包含租賃條款之釋例中包含租賃條款之釋例中包含租賃條款之釋例 IE1-IE2 

    安排安排安排安排中不包含租賃條款之釋例中不包含租賃條款之釋例中不包含租賃條款之釋例中不包含租賃條款之釋例 IE3-IE4 

結論基礎結論基礎結論基礎結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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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4 號「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由第 1 至 17 段及附錄組成。國

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4 號隨附釋例及結論基礎。解釋之範圍及效力列示於「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前言」第 2 及 7 至 1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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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財務報導解釋財務報導解釋財務報導解釋財務報導解釋第第第第 4號號號號 

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參照參照參照參照                                                                                              

� 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 

� 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2003 年修訂） 

� 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租賃」（2003 年修訂） 

� 國際會計準則第 38 號「無形資產」（2004 年修訂） 

�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12 號「服務特許權協議」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 企業可能從事包含單項交易或一系列相關交易之安排，該安排不具有租賃之法律

形式，但轉移資產（例如某項不動產、廠房或設備）之使用權，以換取一筆或一

系列之支付。企業（供應商）可能轉移資產使用權予另一企業（購買者）之安排

（通常連同提供相關服務）之例，包括： 

� 委外安排（例如將企業之資料處理功能委外）。 

� 電信產業中，網路容量供應商與買方簽訂契約，提供容量使用權之安排。 

� 無論買方是否取得合約約定之產品或服務，均應履行特定支付之無條件支付

及類似合約（例如為取得供應商發電機組所生產之幾乎所有電力之無條件支

付合約）。 

2 本解釋提供指引以決定此等安排是否為（或包含）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之規

定處理之租賃，本解釋並未提供決定此等租賃在該準則下應如何分類之指引。 

3 在某些安排中，作為租賃對象之標的資產係某項較大資產之一部分。本解釋不處

理於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時，如何確定較大資產之一部分何時成為標的資

產。惟安排中之標的資產若代表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或國際會計準則第 38 號所

述之科目單位，則屬本解釋之範圍。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4  本解釋不適用於下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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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屬（或包含）排除於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範圍外之租賃；或 

(b) 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12 號範圍內之公辦民營服務特許權協議。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5  本解釋涉及之議題為： 

(a) 如何決定一項安排是否為（或包含）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所定義之租賃； 

(b) 何時應對一項安排是否為（或包含）租賃作評估或重評估；及 

(c) 若一項安排為（或包含）租賃，該租賃之給付如何與安排中其他要素之給付

區分。 

共識共識共識共識                                                      

決定一項安排是否為決定一項安排是否為決定一項安排是否為決定一項安排是否為（（（（或包含或包含或包含或包含））））租賃租賃租賃租賃 

6 決定一項安排是否為（或包含）租賃應以該安排之實質為基礎，並須評估： 

(a) 該安排之履行是否取決於某項特定資產或若干資產（該資產）之使用，及 

(b) 該安排是否轉移該資產之使用權。 

安排之履行取決於某項特定資產之使用安排之履行取決於某項特定資產之使用安排之履行取決於某項特定資產之使用安排之履行取決於某項特定資產之使用 

7 儘管某項特定資產在安排中可能被明確辨認，若該安排之履行並非取決於該項特

定資產之使用，則該項資產非屬租賃對象。例如，若供應商有義務交付特定數量

之商品或服務，且有權利及能力使用非於安排中指定之其他資產提供該等商品或

服務，則該安排之履行並非取決於特定資產，該安排並不包含租賃。當特定資產

無法適當運行時，允許或要求以相同或類似資產替代之擔保義務，並不就此排除

租賃之處理。此外，任何原因均可允許或要求供應商於特定日期以後替換其他資

產之（或有或其他）合約條款，於替換日前亦不排除租賃之處理。 

8 若供應商僅持有或租賃一項可履行約定義務之資產，且透過使用替代資產來履行

該義務對供應商而言不具經濟可行性或不切實際時，則該資產即已被隱含為特定

資產。 

安排轉移資產之使用權安排轉移資產之使用權安排轉移資產之使用權安排轉移資產之使用權 

9 若一安排將使用標的資產之控制權轉移予買方（承租人），則該安排轉移該資產

之使用權。若符合下列任一情況，則使用標的資產之控制權業已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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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買方於獲取或控制較該資產不重大數量之產出或其他效用為多之產出或其他

效用時，有能力或權利依其決定之方式操作或指揮其他人操作該資產。 

(b) 買方於獲取或控制較該資產不重大數量之產出或其他效用為多之產出或其他

效用時，有能力或權利控制對該標的資產之實體取用。 

(c) 事實及情況顯示，於安排之期間內，除買方外，極不可能有其他一方或多方

將獲取較該資產所生產或製造之不重大數量產出或其他效用為多之產出或其

他效用，且買方為產出所支付之價格，既非每單位產出之固定合約價格，亦

不等於該產出交付時，每單位產出之現時市場價格。 

評估或重評估一項安排是否為評估或重評估一項安排是否為評估或重評估一項安排是否為評估或重評估一項安排是否為（（（（或包含或包含或包含或包含））））租賃租賃租賃租賃 

10  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應於安排開始日依據所有事實及情況進行評估。安排開

始日係指安排日及參與各方對安排之主要條款承諾之日，兩者較早者。於安排開

始日後，僅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時，始須對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進行重評估： 

(a) 合約條款有變更，除非該變更僅為安排之續約或展期。 

(b) 參與安排之各方行使續約權或同意展期，除非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第 4 段

之規定，該續約或展期條款已於安排開始時包含於租賃條款中。於原始安排

之存續期間結束前，未修改原始安排任何條款之續約或展期，僅須針對續約

或展期期間依第 6 至 9 段予以評估。 

(c) 對於安排之履行是否取決於某項特定資產之決定有所變更。 

(d) 該資產發生重大之變化，例如不動產、廠房或設備出現重大之實體變化。 

11 安排之重評估應以重評估日之事實及情況為基礎，包括該安排之剩餘期間。估計

之變動（例如，交付買方或其他潛在買方之估計產出數量）並不啟動重評估。若

對一項安排進行重評估且決定包含租賃（或不包含租賃），則應自下列日期開始

適用（或停止適用）租賃會計： 

(a) 於第 10 段(a)、(c)或(d)之情況下，自情況變化導致重評估發生時； 

(b) 於第 10 段(b)之情況下，自續約或展期期間開始日。 

區分租賃給付與其他給付區分租賃給付與其他給付區分租賃給付與其他給付區分租賃給付與其他給付 

12 若一項安排包含租賃，則參與安排之各方應將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之規定適用於

該安排之租賃要素，除非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第 2 段之規定被豁免適用該等規

定。因此，若一項安排中包含租賃，該租賃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第 7 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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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之規定分類為融資租賃或營業租賃。安排中非屬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範圍之其

他要素，則依其他準則之規定處理。 

13 為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之規定，安排中所規定之給付與其他對價應於安排開

始日或重評估時，依相對公允價值之基礎，區分為對租賃之給付與其他對價及對

其他要素之給付與其他對價。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第 4 段所定義之最低租賃給付

僅包括對租賃（即資產使用權）之給付，而排除安排中對其他要素（例如服務及

投入成本）之給付。 

14 在某些情況下，買方需要使用估計技術以區分安排中對租賃之給付及對其他要素

之給付。例如，買方可參考未包含其他要素之可比資產之租賃協議，以估計其租

賃給付；或參考可比協議以估計該安排中對其他要素之給付，並將該給付自安排

之總給付中減除。 

15 若買方斷定可靠區分相關給付在實務上不可行，則應： 

(a) 在融資租賃之情況下，以等於第 7 及 8 段所辨認作為租賃對象之標的資產公

允價值之金額，同時認列一項資產及一項負債。該負債應於後續支付時隨之

減少，並以買方之增額借款利率*設算該負債之隱含融資費用。 

(b) 在營業租賃之情況下，為遵循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有關揭露之規定，將該安

排之所有給付均作為租賃支出。但應 

(i) 將該等給付與未包含對非租賃要素給付之其他安排之最低租賃給付分別

揭露，及 

(ii) 說明所揭露之給付亦包含安排中對非租賃要素之給付。 

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                                                                                                  

16 企業應於 2006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本解釋。本解釋鼓勵提前適用。

企業若於 2006 年 1 月 1 日前開始之期間適用本解釋，應揭露該事實。 

16A 企業應於 2008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第 4 段(b)之修正內容。企業若

提前適用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12 號，該等修正內容亦應提前適用。 

過渡規定過渡規定過渡規定過渡規定                                                                                        

17 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規定企業如何處理首次適用新解釋所導致之會計政策變動，

企業於首次適用本解釋時無須遵循該等規定。若企業採用此豁免規定，則對於按

                                                 
* 即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第 4 段所定義之承租人增額借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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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規定揭露之比較資訊最早期間開始日即已存在之安排，應適用

本解釋第 6 至 9 段（依該期間開始日之事實及情況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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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國際財務報導國際財務報導國際財務報導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準則準則準則第第第第 1號號號號「「「「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修之修之修之修正正正正 

本附錄之修正內容應適用於 2004年 9月 1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若企業提前適用本解釋，

本修正內容亦應提前適用。 

* * * * * 

本解釋於 2004年發布時所包含於本附錄之修正內容，已納入於 2004年 12月以後發布之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號。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號之修訂版於 2008年 11月發布。 


